
解读：《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型
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

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已

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正式印发。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管理办法》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

案》、《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政策精神，进一

步发挥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推动科技

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发展质量，加快做优做强，特制定《管理办

法》，对企业的研发费用进行普惠支持。

二、《管理办法》的特点

（一）针对性强。针对初创企业产品研发周期长、投入

大、盈利能力弱的情况，对企业的研发费用进行支持，以利

于加速企业成长。

（二）研发费用包含范围广。此次支持企业研发费用包

括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

资产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

（三）资金申报流程简便。采取线上申报，线下审核方



式，按照研发费用投入进行资金补贴。

三、《管理办法》的支持对象

支持对象指的企业为中关村示范区网站上公示的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名录库中,成立时间在 5 年（含）以内，从

业人员 100 人以下，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

四、《管理办法》的支持内容及标准

对企业的研发费用进行支持，采取后补助一次性拨付经

费的方式，根据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支出额度按一定标准

给予补助。

（一）研发费用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投入的经费支出合

计，包括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当年形成用于研发

的固定资产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

1.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指企业内部研发活动

的直接支出，以及用于研发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外协

加工费等支出。对于在财务上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

发费的企业，指标应与相应会计科目当年实际发生额一致，

包括人员人工费、直接投入（包括原材料费等）、折旧费用

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其他费用（含设计费、装

备调试费等）等。对于在财务上未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

术开发费的企业，指标应分项目归集整理，即按项目分列人

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其他费用等支出项，再加上未列入项

目经费的相关人员工资、管理和服务费用等支出取得。



2.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指企业形成的用

于研发的固定资产经费支出。对于研发与生产共用的固定资

产应按比例进行分摊，其中仪器和设备一般应按使用时间进

行分摊，建筑物一般应按使用面积进行分摊。

3.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指企业委托境内外

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研发活动而拨给对方的经费，不包

括外协加工费。

（二）对企业研发费用支出额度相应的补助标准如下：

1.企业上一年研发费用总额在 10-100 万元的，按支出

额的 5%给予补助。

2.企业上一年研发费用支出额高于(含)100 万元、不足

500 万元的，按照每家 10 万元给予补助。

3.企业上一年研发费用支出额高于(含)500 万元的，按

照每家 20 万元给予补助。

五、《管理办法》的申报及审核程序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关村管

委会）在中关村示范区网站（www.zgc.gov.cn）发布当年的

《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资金申报通知》。企

业按通知要求，向中关村管委会提交本企业上一年研发费用

支持资金申请，提供申报材料和证明文件。

（二）中关村管委会对企业的研发费用支持资金申请进

行审核，对上一年度有研发费用支出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及企



业研发费用的数额进行审核。

（三）中关村管委会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

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核。

（四）中关村管委会对材料进行复审，根据复审情况制

定支持方案，报请管委会会议审议。

（五）经审议通过的拟支持名单在中关村示范区网站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 7个工作日。

（六）经公示无异议后，中关村管委会将支持资金拨付

至相关单位。


